
臺南市107年度國民中小學交通導護人員及志工成長研習營實施計畫 

壹、緣起 

    面對交通環境隨著道路使用人的道德而產生無法預測的危安因素，如何讓

學生在每日上下學的行路中走的更安全、行的更便利，是每一個從事交通安全

教育工作者最大的使命與期許。 

    然而學校人力有限，對於學生上放學時的安全無法面面俱到，因此為了確

保學生在上放學時的安全，學校結合社區，充分運用資源，建立學校交通導護

志工制度與組織，鼓勵更多社區民眾或學生家長參與學校交通導護志工教育服

務。 

    為增進導護志工服務隊專業知能，提昇及落實志工交通服務隊服務品質，

特研擬本年度導護志工交通服務隊輔導研習計畫，增進學校交通導護志工的專

業素養及交通安全知能，並透過觀摩研習與表揚學校志工義行，奬勵士氣，彼

此經驗分享，增加交通導護志工執勤能力與技巧，維護學生上放學交通安全。 

貳、依據： 

    臺南市執行行政院頒「道路交通秩序與交通安全改進方案」107年度工作

執行計畫。 

參、目的： 

  一、加強本市愛心服務站聯絡網，落實警民合作，營造溫馨、安全環境，使

學生能於安全空間成長。 

  二、落實志工教育訓練制度，宣導服務觀念，建立祥和溫馨社會。 

  三、培訓各校交通安全教育人員及導護志工，協助學校交通安全之維護及協

助學校推展各項業務。 

肆、指導單位：交通部、教育部。 

伍、主辦單位：臺南市政府教育局。 

陸、承辦單位：臺南市新市區新市國小。 

柒、協辦單位：臺南市政府警察局。 

捌、交通導護人員及志工成長研習時間、地點及課程： 

  一、研習時間：107年6月23日（星期六） 08：00 ～ 16：00。 

  二、研習課程表：如附件一。 



  三、研習地點：臺南市新市國小會議室。 

玖、參加人員： 

  一、本市各國中小辦理交通導護志工業務承辦人員一名(鼓勵參加)。 

  二、本市各國中小交通導護志工，每校遴派1人（以曾接受表揚並領有志願

服務紀錄冊者或今年接受表揚之志工為優先）。  

拾、研習報名： 

一、請各校業務承辦人於107年6月15日（星期五）前上臺南市教育網路中心

學習護照報名（開課單位：新市國小，研習代號214343）。 

二、請各校業務承辦人填妥報名表（附件二）於107年6月15日（星期五） 

前傳真至新市國小(傳真號碼06-5012305)。聯絡電話: 06-5992895# 

840。網路電話:272030。 

拾壹、研習時數：全程參與本成長研習營之志工，始核發6小時志工研習時數；

教育人員研習時數則由承辦學校統一登錄於學習護照上。 

拾貳、經費：由交通部全額補助。 

拾參、獎勵：辦理本項活動工作人員，依「臺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職員

獎懲案件作業規定」附表(一)辦理敘獎。 

拾肆、參加本活動之教師及承辦工作人員請給予公（差）假登記。 

拾伍、請轉知參加學員自備環保杯及環保筷。 

拾陸、本計畫奉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【附件一】 

臺南市107年國民中小學交通導護人員及志工成長研習營 

【課程表】  地點：新市國小會議室            日期：106年6月23日 

日期 時間 課程內容 講師 

6/23 
（六） 

08:00—08:30 報到 新市國小團隊 

08:30—08:40 始業式 
陳修平局長 
楊明達科長 
張瓊文校長 

08:40—10:10 
了解大腦  創造優質服務 

(90分鐘) 

  寬欣心理治療所  
葉金源心理師 

(暫訂) 

10:10—10:30 休息（茶敘） 新市國小團隊 

10:30—12:00 

維護學生交通安全與提升 

交通事故應變能力交通暨 

事故現場急救常識與實務 

（90分鐘） 

新化分局 
張宏年組長 

12:00—13:30 午餐休息 新市國小團隊 

13:30—15:00 
守護終生交通安全的好觀念 

（90分鐘） 

大台南家長協會 
吳燕卿理事長 

15:00—15:20 休息（茶敘） 新市國小團隊 

15:20—16:00 綜合座談 
陳修平局長 
楊明達科長 
張瓊文校長 

 

 

 

 



【附件二】 

臺南市107年國民中小學交通導護人員及志工成長研習營報名表 

 

校名：            區        國(中、小)            

中翻英校名:         區          國(中、小)            

 

參與者 中文姓名 中翻英姓名 素食請打  

職稱/承辦人員 
 

 
  

導護志工 
 

 
  

 

※ 請於107年6月15日（星期五）前，以郵寄或傳真方式至新市國小，並請加註

「致輔導室-志工研習營」(傳真號碼06-5012305)。 

 

 

     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主任：                校長： 

 

 

 

 

 

 


